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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 

第二條之二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之二 

    申請股票上市之本國發行

公司，應委任專業股務代理機構

辦理股務事宜，本公司始受理其

申請上市案。自一百零二年一月

二日起掛牌之上市公司應委託

專業股務代理機構辦理股務事

務，不得收回自辦。 

    申請股票第一上市、第二上

市或參與存託機構發行臺灣存

託憑證之外國發行人，應在中華

民國境內委任專業股務代理機

構辦理股務事宜，並依證券交易

法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三規定在

中華民國境內指定訴訟及非訴

訟之代理人，本公司始受理其申

請上市案。 

    前二項專業股務代理機

構，其辦理股務之人員與設備應

符合主管機關所頒之「公開發行

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之規

定，且其最近三年度皆無經台灣

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查核後，以書面提出改進意見，

逾期仍未改善之情形。 

    申請股票上市之本國發行

公司及股票第一上市之外國發

行人，應設置符合「上市公司董

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

項要點」規定之公司治理主管，

並就下列事項載明於公司章

程，本公司始受理其申請上市

案： 

第二條之二 

    申請股票上市之本國發行

公司，應委任專業股務代理機構

辦理股務事宜，本公司始受理其

申請上市案。自一百零二年一月

二日起掛牌之上市公司應委託

專業股務代理機構辦理股務事

務，不得收回自辦。 

    申請股票第一上市、第二上

市或參與存託機構發行臺灣存

託憑證之外國發行人，應在中華

民國境內委任專業股務代理機

構辦理股務事宜，並依證券交易

法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三規定在

中華民國境內指定訴訟及非訴

訟之代理人，本公司始受理其申

請上市案。 

    前二項專業股務代理機

構，其辦理股務之人員與設備應

符合主管機關所頒之「公開發行

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之規

定，且其最近三年度皆無經台灣

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查核後，以書面提出改進意見，

逾期仍未改善之情形。 

    申請股票上市之本國發行

公司及股票第一上市之外國發

行人，應就下列事項載明於公司

章程，本公司始受理其申請上

市： 

一、 將電子方式列為股東表決

權行使管道之一。 

二、 公司董事選舉應採候選人

按本公司「上市公司董事會

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

要點」(下稱遵循事項要點)

第二十條規定，上市公司應

設置公司治理主管，但實收

資本額未達二十億元非屬金

融保險業者，得於中華民國

一百一十二年六月三十日前

完成設置公司治理主管，亦

即自一百一十二年七月一日

起，全體上市公司即完成公

司治理主管之設置。今為使

申請公司於上市前即熟稔公

司治理主管之職權及運作以

達與上市後無縫接軌之目

的，爰於第四項，增訂申請

股票上市之本國發行公司及

股票第一上市之外國發行人

應設置符合遵循事項要點規

定之公司治理主管，本公司

始受理其申請上市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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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 將電子方式列為股東表決

權行使管道之一。 

二、 公司董事選舉應採候選人

提名制度。 

三、 公司應設置審計委員會。 

提名制度。 

三、 公司應設置審計委員會。 

 

 

 

 


